顺德区创业培训补贴业务手册（2024年）

一、受理范围

（一）补贴对象：

经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确认）的创业培训定点机构或特色创业实训承办机构。

（二）补贴条件：

1.为有创业意愿和培训愿望的城乡劳动者（含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在校生，港澳台人员）提供免费创业培训。2.相关人员参加创业培训后取得相应创业培训（实训）合格证书。

备注：上述人员应年满16周岁，其中男性不超过60周岁，女性不超过55周岁，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已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港澳人员指的具有中国国籍的港澳居民。
（三）补贴期限：

符合条件的人员每种类型的补贴每人只能享受一次，除创业意识培训（GYB）外的其它类型补贴，每人每年最多享受一次。
二、补贴标准

1.创业意识培训（GYB）每人最高可补贴300元。2.创办企业培训（SYB）每人最高可补贴1200元。3.网络创业培训每人最高可补贴2000元。3.特色创业实训每人最高可补贴2800元。(补贴标准以开班时间为准)。

创业意识培训、创办企业培训和网络创业培训，是指按照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印发的有关技术规程和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有关管理要求组织的相应培训。

三、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23〕13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关于印发<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实施细则>的通知》（粤人社规〔2022〕7号）

       四、申请材料

1.《顺德区创业培训补贴申请表》、《顺德区创业培训补贴申请学员花名册》（在省管理系统打印）各一式3份；

2.《顺德区创业培训开班申请表》原件1份；

3.学员身份证复印件1份（港澳人员：港澳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择其一提供）；

4.学员《创业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1份；

5.创业培训班录像光盘。（需标注以下信息：单位名称、培训工种、培训班次号、申报日期）。

6.属在校学生的，提供有效《学生证》或学校出具的在校学生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提示：上述资料由培训机构负责核对原件并加具核对意见（含签名盖章），机构经办人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
五、办理流程

（一）办理时限：

创业培训机构应于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向培训备案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

（二）办理流程：

1.培训机构汇总参加培训的学员信息，在开班前5天，向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报创业培训开班申请和学员名册等资料，就业促进科在3个工作日内批复。开班申请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由培训机构报生源所在地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备案。

2.培训机构在培训过程中上传相关培训台账，培训班结束后向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提交培训过程验收申请和考核申请，区人社部门验收合格后安排培训机构组织学员参加创业培训考核，对考核通过的学员发放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3.培训机构注册登录“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领管理信息系统”（https://ggfw.hrss.gd.gov.cn/gdggfw/index.shtml）提出申请。

4.申请人将材料提交至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批服务科，审批科完成审批后，符合申请条件的送就业促进科办理资金申报手续，报区财政部门审核后，由区政府机关财务核算处将资金分别拨至申请人账户。

    六、咨询联系电话
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审批服务科 22835711

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就业促进科 2283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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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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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类型
	□创业意识培训（GYB）　□创办企业培训（SYB）  □网络创业培训


	培训人数
	总数：   人（其中：省内    人，省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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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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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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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课老师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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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人：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3份。区局就业促进科、审批服务科和培训单位各留存一份。


